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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高中學生緊急傷病處理辦法 

壹、重要性 

        學校是學生的主要學習場所，學生每天有三分之一以上

的時間生活在校園裡，加上他們的活動力強，而安全意識卻不

足，又在有限的作息空間，聚集可觀的人數，所以事故傷害極

易發生，另外，原先患有心臟病、癲癇及氣喘等特殊疾病或肢

體殘障者、也有可能在學校裡突然發病或發生事故，因此，學

校除提供舒適安全的學習環境外，當學生有緊急傷病發生時，

更需要把握時間爭取時效，來保護學生的安全與健康，所以建

立學生緊急傷病處理辦法，至為重要。 

貳、依據：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原則（民國

92年 7月 16日發布） 

參、目的 

(一) 減少學生事故傷害的程度或減緩急症的病情。 

(二) 減少學生因重大事故傷害或急症的死亡率。 

(三) 縮短學生患病日數。 

(四) 避免與家長間發生法律糾紛。 

(五) 增進校園共識與師生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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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組織編制及職掌 

緊急傷病處理小組，人員及職掌如下： 

職稱 分工職責 

學務主任 統籌緊急傷病處理之事項。 

主任教官 協助統籌緊急傷病處理之事項。 

生輔組長 協助傷病患送醫，並聯絡家長處理後續事宜。 

衛生組長 1.協助健康中心執行相關檢傷及初步急救事宜。                   

2.協助傷患送醫。                                                     

3.於校護護送學生就醫時,代理健康中心職務。                   

校護 1.緊急救護、與醫療單位聯繫、後續追蹤輔導、辦理學生平安

保險事宜。2.通知生輔組長及導師知悉傷患狀況，於事後應做

完整的傷病處理紀錄 陳 校長核閱， 並定期統整供預防參考。 

教官 協助送醫及支援現場救護工作及協助與家長聯繫。 

導師 協助送醫及支援現場救護工作、與家長聯繫及後續追蹤輔導。 

任課老師 協助送醫及支援現場救護工作。 

教務處 安排護送人員(教師)之上課班級代課及請假事宜。 

總務處 1.支付陪同送醫人員交通費及代墊醫療費。                         

2.於重大傷害發生時，交通工具的調度。 

輔導室 協助重大傷病之壓力處理，並協助學生情緒調適、心理重建。 

秘書室 處理記者採訪事宜 

伍、當地緊急醫療體系連繫 

(一) 啟動緊急醫療網:119 

(二) 彰化市南西北衛生局: (04) 7282141 

(三) 彰化基督教醫院: (04) 723 8595 

(四)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04) 725 6166 

(五) 漢銘醫院: (04) 711 3456 

(六) 台北榮總毒藥物諮詢中心 02-2771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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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緊急傷病處理流程辦法 

(一) 學生意外事故及傷害之處理 

1. 學生在校內發生輕微事故傷害時，由現場授課老師或教  

職員工或同學帶至健康中心處理，或通知校醫或護理人

員前往處理，判別是否送醫或校內處理，並視情況通報

學務處或教官、導師，必要時聯絡家長，或請家長接回

家休養。若需送醫，家長能到校處理，則請家長自行送

醫；家長無法到校處理，如需送醫則通知合約計程車

行，護送至醫院人員依順序為：(1)導師(2)衛生組人

員或護理老師(3)輔導教官或授課老師(4)學務主

任指派人員處理。 

2. 學生在校內發生重大事故傷害時，由現場授課老師、教

職員工或同學緊急通知校醫和護理人員前往處理，並即

刻通報學務處或教官室，呈報校長。同時通知一一九救

護車送醫救治，並由學務處或教官室通知導師、家長。

護送至醫院人員依順序為：(1) 衛生組人員或護理老師

(2)導師 (3)輔導教官或授課老師(4)學務主任

指派人員處理。 

3. 護送人員待家長到達，交待清楚，始可返校填寫報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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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經過備查。 

4. 學生在校外發生事故傷害時，接獲通知之教職員工應即

刻通報學務處或教官室，呈報校長，派教官、校醫或護

理人員或學務處人員前往協助家長處理，並由學務處或

教官室通知家長，候家長到達，交待清楚後返校報告處

理經過。 

5. 星期例假日學生發生事故傷害，由值班教官護送就醫，

通知家長，並通報學務主任及主任教官。 

 

(二) 學生疾病之處理 

1. 一般病患：學生在校區內任何地點發生疾病，且無立即

性及持續性傷害，由現場老師、教職員工或學生陪同前

往健康中心，校醫或護理人員視情況處理，必要時聯絡

家長，或請家長接回就醫休養；無法聯絡上家長或家長

不便立即到校者，如需送醫則通知合約計程車行，護送

至醫院人員依順序為：(1)導師  (2)衛生組人員或護

理老師  (3)輔導教官或授課老師(4)學務主任指派

人員處理。 

2. 重大疾病：學生在校區內發生緊急重大疾病時，由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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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教職員工或學生緊急通知校醫或護理人員前往處

理，並立刻通報學務處呈報校長，另同時通知一一九救

護車送醫救治，並通知導師家長。護送至醫院人員順序，

與學生重大事故傷害處理方式相同。護送人員待家長到

達，將狀況交待清楚家長無疑慮後，應速打電話告知校

長、學務主任俾瞭解狀況，並報告處理經過返校後並做

成記錄備查。 

(三) 護送人員職務代理事宜 

1. 針對護送人員之職務，學校單位主管應指派代課或代理

人代理該員職務。 

2. 學校護理師代理人的優先順序為：護理師互為職代、衛

生組長、或學務主任指派人員代理。 

(四) 事件發生後 

1. 緊急傷病之災因調查與分析報告 

2. 重大意外傷害暨突發疾病救護紀錄及追蹤就醫狀況（附

件四）。 

3. 協助個案身心復健及學習輔導。 

4. 善後物品復原及清點器材。 

5. 必要時協助學生團體保險，或校園公共意外責任險之理

賠金申請。 

 



 6 

柒、緊急傷病處理原則 

(一) 緊急傷病處理原則依緊急傷病處理流程辦理。 

(二) 不讓學生護送病患就醫，以免影響課業及發生其他意外事

件，徒增困擾。 

(三) 學生在校區外發生疾病，接獲通知之老師、教職員工立刻

通報學務處及教官室，呈報校長，並協助就醫。 

(四) 星期例假日學生在校區內、外發生疾病，則由值班教官護

送就醫，並通報學務主任、主任教官及通知家長前往處理。 

(五) 在執行就醫護送過程中，若產生行政或法律問題，應由學

校依權責處理。 

(六) 陪同就醫之交通工具予派合約計程車，車資一趟一百元，

由衛生組統一申請，醫療費用則由傷病學生自墊付。 

捌、學生急傷病處理具體措施 

一、充實急救人力與設備 

1. 本校健康中心設置有校醫一名及護理人員兩名，具備緊急

傷 病處理能力。 

2. 本校健康中心通風及採光極佳，位於全校師生活動範圍的

中心位置，方便全校師生就近利用。 

3. 設置各類急救設備，定期檢查及維護。 

4. 設有換藥車一台，放置各種外科用藥，並掛置擦藥方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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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說明，訓練學生處理小外傷的能力。 

5. 設置高壓自動滅菌器，紫外線殺菌箱，消毒各種外用敷料

及器材，以防感染之發生。 

6. 設置診療床，供外傷擦藥及診療之用。 

7. 備有急救箱，提供校外教學活動時使用。 

8. 備有急救練習用甦醒安妮二組，以利師生演綀「人工心肺

甦醒術」。 

9. 提供各類急救常識書刊、宣導冊子、傳單，開放閱讀及取

用。 

10.懸掛各種急救掛圖。 

二、加強安全教育措施 

1. 每學期辦理學生健康狀況調查，調查學生特殊疾病，給

予個別輔導和追蹤（附件一）。 

2. 每學期辦理學生緊急傷病處理方式家長意見調查（附件

二)。 

3. 設置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 (附件三）。 

4. 延聘校醫每日到校醫治傷病師生。 

5. 實施隨機教學，教導意外事故處理與安全常識，防止意

外事件的再發生。 

6. 鼓勵全校師生踴躍參與 C. P. R. 訓練。 

7. 每學期利用週會或聯課時間邀請專家演講及示範安全

教育、急救與災難逃生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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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隨時宣導及張貼最最新醫藥知識於健康看板，供全校師

生閱讀，以取得維護及增進健康的知識。 

9. 加強學生愛護公物之觀念，定期舉行安全檢查，凡有破

損立即通知總務處進行修補，以維護校園校舍的一切安

全設施，以防萬一。 

10.指導學生正確充分的利用健康中心，隨時與健康中心

保持密切聯繫。 

11.統計並公佈傷病之發生比率及種類，以達警惕之效。 

 

 

玖、本辦法經校務會議決議，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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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高級中學學生健康狀況調查表     附件一 

親愛的家長： 

為瞭解維護貴子弟身心健康及加強疾病防治，請您詳填『健康狀況調查表』，俾能

掌握學生健康狀態，於在學期間能得到妥善的照顧。謝謝您的合作！ 

                                                        健康中心謹啟 

＊＊＊＊＊＊＊＊＊＊＊＊＊＊＊＊＊＊＊＊＊＊＊＊＊＊＊＊＊＊＊＊＊＊＊＊ 

健康狀況調查表 

班級：ˍˍˍˍ    座號：ˍˍ  姓名：ˍˍˍˍˍˍˍ  性別：ˍˍ 

一、 個人健康史：下述疾病中，若貴子弟曾患或正在治療，請在□打〝ˇ〞。 

□  1、到目前為止身體狀況一切正常。 

2、貴子弟曾患的疾病： 

□ 心臟病      □ 腎臟病      □ 氣喘      □ 關節炎 

□ 肺結核      □ 腦炎        □ 癲癇      □ 紅斑性狼瘡 

□ 肝炎        □ 胃部疾病    □ 高血壓    □ 食物過敏名稱ˍˍˍˍ 

□ 胸痛        □ 糖尿病      □ 血友病    □ 藥物過敏名稱ˍˍˍˍ 

□ 蠶豆症      □ 小兒麻痺    □ 過敏體質  □ 重大手術名稱ˍˍˍˍ 

◎ 其它：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3、因先天疾病或意外引起的缺陷或殘障： 

□ 視力障礙     □ 聽力障礙    □ 上肢障礙  □ 下肢障礙 

□ 其它缺陷或殘障：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 經政府殘障鑑定，領有殘障手冊者 

4、希望學校配合事項：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二、家族健康史：下述疾病中，若您的家人曾患或正在治療，請在□打〝ˇ〞。   

□ 心臟疾病    □ 腎臟病      □ 氣喘      □ 關節炎 

□ 肺結核      □ 腦炎        □ 癲癇      □ 紅斑性狼瘡 

□ 肝炎        □ 胃部疾病    □ 高血壓    □ 血友病 

□ 糖尿病      □ 過敏體質    □ 重大手術名稱ˍˍˍˍ      

◎ 其它：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家長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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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彰化高中學生緊急傷病處理方式家長意見調查 

                                       

查學生           就讀    年    班    號，在校上課期間，如

遇緊急病痛或意外傷害，請以下列方式處理。（請鉤選處理方式） 

□ 立刻送往               醫院（請家長填寫）。 

□ 由校醫診治後在學校健康中心靜候家長到校處理。 

□ 如因狀況緊急需立即處理，一時無法聯絡，請逕送附近大醫院 

  ，再行通知家長到校處理。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學生家長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彰化高中學生緊急傷病處理方式家長意見調查 

查學生           就讀    年    班    號，在校上課期間，如

遇緊急病痛或意外傷害，請以下列方式處理。（請鉤選處理方式） 

□ 立刻送往                醫院（請家長填寫）。 

□ 由校醫診治後在學校健康中心靜候家長到校處理。 

□ 如因狀況緊急需立即處理，一時無法聯絡，請逕送附近大醫院 

，再行通知家長到校處理。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學生家長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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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時間由醫師診治，非門診時

間由護理人員評估 

狀況未緩解 

派車，由學校人員陪同

送醫救治，並由護理人

員聯絡家長或緊急聯絡

人及其導師 

緩解

返教

室上

課 

聯絡 119救護車，由校醫

或護理人員陪同送醫救

治，並通知教官室聯絡家

長或緊急聯絡人及其導師

師 

 

需留院觀察者 治療取藥 

通知相關人員，並循行

政管道向上級呈報 
家長接回或返校上課 

健康中心記錄建檔以便追

蹤輔導並給予相關衛教 

於健康中心休息觀察 

                                       附件三 

國立彰化高中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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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目擊者陪同至健康中心

疾病或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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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擊者通知健康中心，由醫

護人員進行評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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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學校重大意外傷害暨突發疾病救護紀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家長連絡電話：                

                                             連絡 119時間：                

                                             119到校時間：                

                                             119送醫時間：                

學生姓名：              班級：    年      班     號  性別：男女 

1、發生時（間） 

   病患於    ：     分 

以自行走入，有人陪同 

  自行走入，無人陪同 

  同學或老師揹（抬）入 

  擔架抬入輪椅推入 

  病患無法至健康中心，由

護 理師到事故現場 

  其他：             

2、護送就醫 

時間：    時    分 

以電話聯絡家長 

  家長到校接送就醫 

  聯絡 119救護車 

  校務車 

  同仁自開轎車 

  計程車 

  其他：           

3、送醫地點： 

   醫院 

   其他：           

4、陪同送醫者： 

   本校             

   家長、親友      

5、學校代墊費用 

   無有        元 

   歸還日期  月  日 

6、事故類別 

 創傷事故，原因： 

                                  

                            

                                             

【部位】                    

【狀況】                    

 非創傷事故，原因：    

                            

                             

其他：                 

7、病患自覺或他覺症狀 

   發燒 

   咽痛 

   頭暈、頭痛 

   噁心、嘔吐 

   上腹痛下腹痛 

   胸痛、胸悶 

   抽搐 

   疾病史： 

   其他：    

8、身體評估 

   意識：清楚不清楚 

   呼吸：有   次/分 

         無 

   心跳：有   次/分 

         無 

   血壓：       mmHg 

   耳溫：        度 

   皮膚：正常潮紅 

        蒼白發紺 

        濕冷   

9、護理措施 

   平躺頭低腳高側臥半坐臥式坐式安撫病

患、心理供給氧氣維持呼吸到通暢夾板固定抬高

患肢冰敷患處彈繃壓迫固定初級傷口護理（清潔、

消毒、止血、包紮）三角巾使用需送醫檢查、治療

其他：                        

10、追蹤情形 

    就醫診斷：            

    留置醫院治療 

    返家休息 

    留置健康中心 

    其他 

健康中心：         衛生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